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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合作开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根据目前国内外关于治疗用生物制品的审批要求，在研治疗用生物制品需完

成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批准、临床 I期、II期和/或 III 期试验、生产设施认证/

核查（如适用）、上市批准等主要环节，方可上市。 

因此，按常规临床试验及注册流程，治疗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周期较长,预计本次

合作涉及的在研药物（属于治疗用生物制品，以下简称“该新药”）短期内无法上市。 

2、截至本公告日，全球范围内尚无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全人源抗体药物获得上

市批准。该新药尚处于临床前探索阶段，能否完成临床前研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

治疗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经验，临床前研究存在一定风险；本次合作可能因临床前研

究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或技术质量等问题而终止，能否完成临床前研究并进入临床

阶段存在不确定性。 

3、该新药能否获得药品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同）

的临床试验批准、获得临床批准所需的时间等，存在不确定性。 

4、根据治疗用生物制品研发经验，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若该新药进入

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方案、受试者招募

情况、疫情发展等因素影响，并可能因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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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确定性。 

5、若该新药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上市后的销售情况亦受（包括但不限于）疫

情发展、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类型：合作开发 

●交易概况：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与三优生物

医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优生物”）、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之江生物”）拟合作开发全人源抗体药物用于单药或联用治疗新冠肺

炎（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因本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三优生物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三优生物构成本公司的

关联方、本次合作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20 年 5月 6日，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含累计）外，过去

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三优生物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一、概况 

2020 年 5 月 6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三优生物、之江生物（三优生

物及之江生物合称“合作方”）就合作开发全人源抗体药物用于单药或联用治疗新

冠肺炎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本次合作中，合作方负责提供候选抗体，主导完成经

病毒中和活性验证的全人源抗体药物优选分子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并保证进入 PCT

国家阶段，负责相关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及申请后的维护；在合作方的协助下，复宏

汉霖负责主导完成该新药的细胞株及细胞库构建、药理药代、药效学评价、药物处

方及工艺研究、中试生产及检验、质量研究、安全性评价，以及根据协商一致的新

药临床试验申报策略和市场需求，在中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完成新药临床试验申

报，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和费用。根据约定，复宏汉霖将就本次合作支付签约金人民

币 200 万元（以下简称“对价”）；该新药商业化应用产生的利润或许可/转让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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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等，将由复宏汉霖与合作方分享。 

复宏汉霖拟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合作的对价及相关投入。因本公司现任高级管

理人员兼任三优生物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

定，三优生物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合作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合作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截至 2020年 5月 6日，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含累计）外，过去 12

个月内，本集团与三优生物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该新药基本情况 

抗体药物能够特异性地识别病原体并与之结合，进而通过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

作用清除病原体，通常具有特异性高、安全性好、血清半衰期长等特性。其中：全

人源抗体药物具有 100%人源氨基酸序列，与嵌合抗体或人源化抗体相比，具有更低

的免疫原性和更好的安全性。 

用于该新药研发的具有优异抗病毒活性且对细胞无毒性的优选分子由合作方依

托全人源抗体库等技术平台筛选并负责提供。候选抗体为全人源单克隆抗体，从机

理上能够中和新冠肺炎病毒，能够特异性识别 SARS-CoV-2 病毒 spike蛋白受体结合

结构域（RBD），阻断其与人 ACE2受体的结合，从而抑制病毒活性。截至本公告日，

该新药已完成抗体的早期筛选、细胞水平初步活性检测、体外活病毒中和活性检测、

初步成药性分析和抗体细胞株克隆初筛工作，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截至本公告日，全球范围内尚无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全人源抗体药物获得上市

批准。 

 

三、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1、复宏汉霖 

复宏汉霖成立于 2010年，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999

号 7 幢 303,304 室，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先生。复宏汉霖的经营范围为单克隆抗体

药物的研发（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自有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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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截至本公告日，复宏汉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349.4853万元，本公司

（通过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其 53.33%的股权。 

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合并口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复宏汉霖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89,98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为人民币 400,04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89,940 万元；2019年度，复宏

汉霖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093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87,547万元。 

2、三优生物 

三优生物成立于 2015年，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33号 7号楼 103室，

法定代表人为郎国竣先生。三优生物的经营范围为生物医药科技（转基因生物、人

体干细胞基因诊断除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医

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实验室设备及耗材、化学试剂（除危险化学品、监控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学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机电设备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从事货

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截至本公告日，三优生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91.9782 万元；其中：主要股

东郎国竣、包勤贵、之江生物、泽优生物医药（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

持有三优生物 36.44%、19.62% 、14.01%、13.97%的股权。 

根据三优生物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三优生物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 3,07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53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543

万元；2019年度，三优生物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95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56

万元。 

因本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三优生物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三优生物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3、之江生物 

之江生物成立于 2005年，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产业东区瑞庆路 528 号

20幢乙号 1层、21幢甲号 1层，法定代表人为邵俊斌先生。之江生物的经营范围为

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生物技术咨询，化学试剂（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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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零售；货物的进出口；医疗器械的销售

（具体经营范围见许可证）；III类 6840 医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之江生物于 2015 年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上市，证券代码为 834839。截至本公告日，之江生物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4,602.8262 万元；其中：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持有之江生物 44.49%的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之江生物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7,9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 53,366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619 万元；2018 年度，之江生物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 22,435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5,967万元。 

根据之江生物已公布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江生物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1,29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 56,27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018 万元；2019 年 1 至 6 月，之江生物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13,12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2,983万元。 

 

四、《合作开发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本次合作旨在完成该新药的细胞株及细胞库构建、药理药代、药效学评价、药

物处方及工艺研究、中试生产及检验、质量研究、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申报。其

中： 

（1）合作方负责提供候选抗体，主导完成经病毒中和活性验证的新冠肺炎病毒

全人源抗体药物优选分子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并保证进入 PCT 国家阶段，负责相关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及申请后的维护。 

同时，合作方应将本次合作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针对该新药已经申请的专

利等）免费独占许可给复宏汉霖用于该新药的研发、生产制造和商业化。 

（2）在合作方的协助下，复宏汉霖负责主导完成该新药的细胞株及细胞库构建、

药理药代、药效学评价、药物处方及工艺研究、中试生产及检验、质量研究、安全

性评价，以及根据协商一致的新药临床试验申报策略和市场需求，在中国和/或其他

国家、地区完成新药临床试验申报。 

（3）本次合作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由复宏汉霖及合作方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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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款 

在《合作开发协议》签署之日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复宏汉霖应向合作方委托收

款方三优生物一次性支付签约金人民币 200万元。 

3、收益分享 

该新药商业化应用产生的利润或许可/转让所获收益等，将由复宏汉霖与合作方

按价值分配比例分享。 

该等价值分配比例以复宏汉霖、合作方各自的核算基数作为分子、核算基数之

和作为分母计算而得。其中：复宏汉霖的核算基数为人民币 5,900 万元（即候选抗

体研发、生产制造和商业化各里程碑节点对应的投入估值）；合作方的核算基数为人

民币 2,500 万元（即候选抗体的估值）加上合作方投入的其他成本（该成本将由复

宏汉霖及合作方高层联席会议协商确定）。 

4、生效 

《合作开发协议》经合作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若需要就具体合作事宜进一步

规定的，各方应另行签署协议。 

5、适用的法律和争议解决 

《合作开发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作各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

的，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并根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旨在利用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身在单抗药

物研发生产方面的技术和平台优势，参与新冠病毒抗体药物的开发，有利于进一步

丰富本集团产品线。 

预计本次合作对本集团 2020 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合作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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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提示 

1、根据目前国内外关于治疗用生物制品的审批要求，在研治疗用生物制品需完

成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批准、临床 I期、II期和/或 III 期试验、生产设施认证/

核查（如适用）、上市批准等主要环节，方可上市。 

因此，按常规临床试验及注册流程，治疗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周期较长,预计该新

药短期内无法上市。 

2、截至本公告日，全球范围内尚无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全人源抗体药物获得上

市批准。该新药尚处于临床前探索阶段，能否完成临床前研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

治疗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经验，临床前研究存在一定风险；本次合作可能因临床前研

究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或技术质量等问题而终止，能否完成临床前研究并进入临床

阶段存在不确定性。 

3、该新药能否获得药品监管机构的临床试验批准、获得临床批准所需的时间等，

存在不确定性。 

4、根据治疗用生物制品研发经验，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若该新药进入

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方案、受试者招募

情况、疫情发展等因素影响，并可能因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存在不确定性。 

5、若该新药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上市后的销售情况亦受（包括但不限于）疫

情发展、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八、备查文件 

《合作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六日 


